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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26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凯立新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31 

 

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董监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 

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

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增持计划基本情况：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凯

立新材”）部分董监高、核心技术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

价值投资的认可，计划于 2023年 5月 16日起 6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

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、大宗交易等）增持公司股份，增持金额

为不低于人民币 94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,880 万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部分董监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6）。 

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：截至 2023年 6月 28日，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

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58,59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0.1213%，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988.07 万元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。 

一、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增持主体名称:公司董事长、核心技术人员张之翔先生，副董事长、

核心技术人员曾永康先生，董事、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万克柔先生，副总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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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柏烨先生，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王世红女士，副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李岳

峰先生，副总经理牟博先生，职工监事、核心技术人员曾利辉先生,核心技术人

员高武先生。 

（二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上述增持主体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与公司关系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

（%） 
持股说明 

1 张之翔 董事长、核心技术人员 5,457,200 4.18 直接持有 

2 曾永康 副董事长、核心技术人员 1,260,000 0.96 直接持有 

3 万克柔 董事、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 877,800 0.67 直接持有 

4 朱柏烨 副总经理 980,000 0.75 直接持有 

5 王世红 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 882,000 0.67 直接持有 

6 李岳峰 副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 560,000 0.43 直接持有 

7 牟博 副总经理 350,000 0.27 直接持有 

8 曾利辉 职工监事、核心技术人员 784,000 0.60 直接持有 

9 高武 核心技术人员 630,000 0.48 直接持有 

二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的《部分董监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6）。 

三、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截至 2023年 6 月 28日，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

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58,59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213%，增持金额为

人民币 988.07 万元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拟增持 增持金额（万 增持股份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 本次增持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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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（万

元） 

元） 例（%） 
直接持股 

数量（股） 

直接持 

股比例 

（%） 

1 张之翔 280-560 317.90 49,432 0.0378 5,506,632 4.2131 

2 曾永康 160-320 160.50 26,250 0.0201 1,286,250 0.9841 

3 万克柔 240-480 241.22 40,031 0.0306 917,831 0.7022 

4 朱柏烨 50-100 51.20 8,372 0.0064 988,372 0.7562 

5 王世红 50-100 54.51 8,888 0.0068 890,888 0.6816 

6 李岳峰 50-100 50.20 8,022 0.0061 568,022 0.4346 

7 牟博 50-100 50.44 7,675 0.0059 357,675 0.2737 

8 曾利辉 30-60 31.24 5,220 0.0040 789,220 0.6038 

9 高武 30-60 30.85 4,700 0.0036 634,700 0.4856 

合计  988.07 158,590 0.1213 11,939,590 9.1348 

注：以上股份合计数占总股本比例与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，系百分比结四舍五

入所致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本次增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

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

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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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6月 29日 


